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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共享是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张绪风；2004年8月3日)

文章作者：张绪风

  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依赖许多条件。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够有效解决保险经营中的信息问题。 

  保险经营的信息问题主要表现为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上。保险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保险经营过程中的信息问题较其他行业更

为严重。信息不完全严重制约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产品进行科学合理地定价和对保险标的作出严格的风险评估；而保险经营的信息不对称将会

导致“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如果保险经营所需要的信息条件不能满足要求，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会被扭曲，不仅不能发挥其积极的

作用，还会对社会经济生活起破坏作用，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从保险发展的历程来看，这种因信息问题导致的保险社会管理功能失效

的事例很多，特别是对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我国保险业而言，其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如近年来车贷险的风险累积和淡出市场就是一个例证。 

  要使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有效发挥，必须切实解决保险经营中的信息问题，为此需要在保险行业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众所周知，保险

经营建立在大数法则基础之上，不仅需要集合大量的同质危险单位，而且还必须依靠大量的风险损失经验统计数据，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保

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并对所承保的风险确定合理的价格。对各种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是保险经营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事关保险经营成败的

最重要的工作。由于人们对风险的认识能力以及搜集处理信息的条件和成本等方面的限制，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风险发生变化的规律，并且

在此基础上确定保险经营的风险成本是比较困难的，单个保险公司因业务规模和经营范围的限制，更显得力不从心，必须发挥整个行业的力

量，甚至需要在国际间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才能较好地解决保险经营中的产品开发、定价、承保、分保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因此，保险经

营的特殊性要求建立起强大的各种有关保险损失的数据信息库，研究和掌握各种灾害事故的损失分布和统计规律，使保险公司能够更加科

学、合理地厘定费率，准确地评估和控制风险，这就需要保险行业间的联合和共同参与，在行业内实行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也是防止保险经营过程中“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需要。在保险经营活动中，投保方对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拥有信息优势。投

保人参加保险，只是把所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承担，而保险标的仍然在投保者的管控之下，不仅对标的物的风险性质和危险程度了如指

掌，其行为还对风险因素的变化产生影响。保险公司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这种因事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选择”，将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的效应，进一步导致保险机制失灵。虽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方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因投保人主观故意或承保过程中客观条件的限

制，仅靠投保者所告知的信息是不够的，保险人在核保环节还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进一步了解影响其承保与否以及如何承保的风险信息。事后

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源于投保者投保后的行为，同时还由于保险人观测投保人的预防行为和衡量其对期望索赔成本的影响的费用是很昂

贵的。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常用办法是，根据保险期内投保人的行为制定保费和保险责任范围，而采用经验费率和限制保险范围的方法降低

道德风险，既需要保险公司掌握投保人以往的索赔情况，还需要保险行业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才能较好地防止投保人可能产生的“道德风

险”。 

  保险业信息共享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自愿行为，它不同于保险公司的投资者（股东）、投保者以及保险监管部门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主要

是保险机构以及保险机构与相关行业之间，对影响保险经营活动的风险因素信息按照对等原则进行互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一般不涉及保

险公司经营中的商业秘密。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使保险公司能够利用全行业乃至全社会的信息资源，可以使经营活动建立在坚实

的科学基础之上，能够使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保险业信息共享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险同业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同一地区的各保险机构应就与保险业务相关的各种风险信

息进行交换，实现信息共享，以便各保险机构能够更加充分地掌握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正确评估承保对象的危险程度，科学合理地制定保

险费率，有效开展各项风险管控工作，防止投保过程中的“逆选择”和投保后的“道德风险”。保险同业之间应根据不同业务的性质和特点，确

定交换的信息要素和交换标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依托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构建信息交换平台，平等互利交换风险信息，使提供风

险信息的保险机构能够通过信息平台，在全行业范围内享有相应的信息资源，以利于更加科学地厘定费率，有效开展核保、分保、防灾防

损、保险理赔等风险管理活动。二是保险行业与相关行业间的信息共享。保险机构要使保险费率与投保企业的行业风险类别、职业伤害频

率、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等，以及企业一段时间内的事故和赔付情况挂钩，实行差别、浮动费率，通过费率机制的作用，促使企业重视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加强安全防范，离不开相关行业的参与配合。如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行浮动费率制，将机动车辆的安全行驶记录、保险

理赔记录与保险费率挂钩，就需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使之能够对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安全行驶记录、交通违章违法行为等

方面的信息实现共享，并以此为费率浮动系数的依据。此外，保险业要发挥社会信用管理的作用，加强保险信用体系建设，将保险合同当事

人和关系人的信用、保险机构从业人员的信用、保险经营机构和相关服务机构的信用状况纳入社会信用管理，使之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需要行业间的信用资源共享。 

文章出处：《中国保险报》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回到顶部]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65136039 传真：010-65138307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